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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令 2006年第 5号 《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》已经2005

年11月10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第40次主席会议通过

。现予公布，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。 主 席 刘明康 二○○六

年一月二十六日 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

为加强电子银行业务的风险管理，保障客户及银行的合法权

益，促进电子银行业务的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》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

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电子银行业务，是指商业银

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利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通讯通道或开

放型公众网络，以及银行为特定自助服务设施或客户建立的

专用网络，向客户提供的银行服务。 电子银行业务包括利用

计算机和互联网开展的银行业务（以下简称网上银行业务）

，利用电话等声讯设备和电信网络开展的银行业务（以下简

称电话银行业务），利用移动电话和无线网络开展的银行业

务（以下简称手机银行业务），以及其他利用电子服务设备

和网络，由客户通过自助服务方式完成金融交易的银行业务

。 第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

机构管理条例》设立的外资金融机构（以下通称为金融机构

），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开展电子银行业务。 在中华人民

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、信托投资公司、财务

公司、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



下简称中国银监会）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，开办具有电

子银行性质的电子金融业务，适用本办法对金融机构开展电

子银行业务的有关规定。 第四条 经中国银监会批准，金融机

构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办电子银行业务，向中华人

民共和国境内企业、居民等客户提供电子银行服务，也可按

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开展跨境电子银行服务。 第五条 金融机

构应当按照合理规划、统一管理、保障系统安全运行的原则

，开展电子银行业务，保证电子银行业务的健康、有序发展

。 第六条 金融机构应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特性，建立健全电子

银行业务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体系，设立相应的管理机

构，明确电子银行业务管理的责任，有效地识别、评估、监

测和控制电子银行业务风险。 第七条 中国银监会负责对电子

银行业务实施监督管理。 第二章 申请与变更 第八条 金融机

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办电子银行业务，应当依照本办

法的有关规定，向中国银监会申请或报告。 第九条 金融机构

开办电子银行业务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 金融机构的

经营活动正常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

制度，在申请开办电子银行业务的前一年内，金融机构的主

要信息管理系统和业务处理系统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； （二

） 制定了电子银行业务的总体发展战略、发展规划和电子银

行安全策略，建立了电子银行业务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制

度体系； （三） 按照电子银行业务发展规划和安全策略，建

立了电子银行业务运营的基础设施和系统，并对相关设施和

系统进行了必要的安全检测和业务测试； （四） 对电子银行

业务风险管理情况和业务运营设施与系统等，进行了符合监

管要求的安全评估； （五） 建立了明确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



部门，配备了合格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； （六） 中国银监

会要求的其他条件。 第十条 金融机构开办以互联网为媒介的

网上银行业务、手机银行业务等电子银行业务，除应具备第

九条 所列条件外，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（一） 电子银行基础

设施设备能够保障电子银行的正常运行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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